
合 同 编 号 ： S G - Z M D - B S Y 2 0 2 6 0 0 1 
CP1 

泌 阳 县 2 0 2 5 年 度 ⼤ 中 型 ⽔ 库 移 ⺠ 扶 持 直 补 

结 余 资 ⾦ 项 ⽬ ⼯ 程 建 设 合 同 书 
（ ⻢ ⾕ ⽥ 镇 ， 泰 ⼭ 庙 镇 、 官 庄 镇 、 双 庙 街 乡 、 杨 家 集 镇 、 盘 古 乡 、 象 河 乡 、 王 店 镇 ， 

豫 财 农 ⽔ ［ 2 0 2 4 ］ 8 4 号 、 泌 政 移 ［ 2 0 2 5 1 8 0 号 ） 

甲 ⽅ ： 泌 阳 县 ⽔ 利 局 
⼄ ⽅ ： 河 南 锦 江 ⽔ 利 ⼯ 程 有 限 公 司 

依 照 《 中 华 ⼈ ⺠ 共 和 国 合 同 法 》 ， 等 法 律 、 法 规 ， 为 保 证   2 0 2 6 年 

度 移 ⺠ 后 期 扶 持 项 ⽬ 保 质 保 量 按 时 完 成 ， 经 甲 、 ⼄ 双 ⽅ 协 商 ， 特 定 ⽴ 

本 合 同 ， 共 同 遵 守 。 

J s 建 设 内 容 
根 据 项 ⽬ 建 设 要 求 ， 本 项 ⽬ 共 建 设 ： 1 、 ① 泌 阳 县 与 ⾕ ⽥ 镇 下 河 

村 委 村 内 沥 ⻘ 路 ⼯ 程 ： 硬 化 C 3 0 混 凝 ⼟ 道 路 0 . 1 9 0 公 ⾥ ， 路 ⾯ 宽 3 ⽶ ， 

厚 0 . 1 8 ⽶ ， 砂 砾 ⽯ 垫 层 宽 3 . 5 ⽶ ， 厚 0 . 1 5 ⽶ ， 两 侧 路 肩 各 0 . 5 ⽶ ： 

② 沥 ⻘ 路 ⾯ 0 . 7 4 3 公 ⾥ ， 路 ⾯ 宽 3 . 5 ⽶ ， 厚 0 . 0 7 ⽶ （ 中 4 0 涵 管   4 m ） 

（ 详 ⻅ 施 ⼯ ⽅ 案 、 图 纸 ） 。 8 l 

2 、 泌 阳 县 泰 ⼭ 庙 镇 姚 庄 村 委 村 内 道 路 ⼯ 程 ： 硬 化 C 3 0 混 凝 ⼠ 

1 . 6 9 4 公 ⾥ ， 路 ⾯ 宽 3 ⽶ ， 厚 0 . 1 8 ⽶ ， 砂 砾 ⽯ 垫 层 宽 3 . 5 ⽶ 、 厚 0 . 1 5 

⽶ ， 两 侧 路 肩 各 0 . 5 ⽶ 详 ⻅ 施 ⼯ ⽅ 案 、 图 纸 ） 。 中 品 

3 、 泌 阳 县 官 庄 镇 王 和 村 委 村 内 道 路 ⼯ 程 ： 硬 化 C 3 0 混 凝 ⼠ 1 . 2 9 7 

公 ⾥ ， 路 ⾯ 宽 3 ⽶ ， 厚 0 . 1 8 ⽶ ， 砂 砾 ⽯ 垫 层 宽 3 . 5 ⽶ ， 厚 0 . 1 5 ⽶ ， 

两 侧 路 肩 各 0 . 5 ⽶ （ ① 4 0 涵 管 6 m ） （ 详 ⻅ 施 ⼯ ⽅ 案 、 图 纸 ） 。 

4 ， 泌 阳 县 双 庙 街 乡 蔡 庄 村 委 村 内 道 路 及 过 ⽔ 路 ⾯ ⼯ 程 ： ① 硬 化 



C 3 0 混 凝 ⼟ 0 . 7 2 7 公 ⾥ ， 路 ⾯ 宽 3 ⽶ ， 厚 0 . 1 8 ⽶ ， 砂 砾 ⽯ 垫 层 宽 3 . 5 

⽶ ， 厚 0 . 1 5 ⽶ ， 两 侧 路 肩 各 0 . 5 ⽶ （ 中 6 0 涵 管   6 m ） ； ② 过 ⽔ 路 ⾯ 6 

⽶ （ 详 ⻅ 施 ⼯ ⽅ 案 、 图 纸 ） 。 

本 5 、 泌 阳 县 杨 家 集 镇 晁 庄 村 委 村 内 道 路 ⼯ 程 ： 硬 化 C 3 0 混 凝 ⼠ 

0 . 2 3 8 公 ⾥ ， 路 ⾯ 宽 3 ⽶ ， 厚 0 . 1 8 ⽶ ， 砂 砾 ⽯ 垫 层 宽 3 . 5 ⽶ ， 厚 0 . 1 5 

⽶ ， 两 侧 路 肩 各 0 . 5 ⽶ （ 详 ⻅ 施 ⼯ ⽅ 案 、 图 纸 ） 。 

“ 6 、 泌 阳 县 杨 家 集 镇 王 稳 村 委 村 内 道 路 ⼯ 程 ： 硬 化 C 3 0 混 凝 ⼠ 

0 . 8 1 1 公 ⾥ ， 其 中 3 . 5 ⽶ 宽 0 . 1 公 ⾥ 、 3 ⽶ 宽 0 . 7 1 1 公 ⾥ ， 厚 0 . 1 8 ⽶ ， 

砂 砾 ⽯ 垫 层 宽 4 ⽶ 、 3 . 5 ⽶ ， 厚 0 . 1 5 ⽶ ， 两 侧 路 肩 各 0 . 5 ⽶ （ 中 6 0 

涵 管   6 m ） （ 详 ⻅ 施 ⼯ ⽅ 案 、 图 纸 ） 。 
7 、 泌 阳 县 盘 古 乡 杨 ⻄ 庄 村 委 村 内 道 路 及 路 灯 ⼯ 程 ： ① 硬 化   C 3 0 

混 凝 ⼠ 0 . 5 6 4 公 ⾥ ， 路 ⾯ 宽 3 ⽶ ， 厚 0 . 1 8 ⽶ ， 砂 砾 ⽯ 垫 层 宽 3 . 5 ⽶ ， 

厚 0 . 1 5 ⽶ ， 两 侧 路 肩 各 0 . 5 ⽶ （ 中 4 0 涵 管 1 6 m 、 ④ 3 0 涵 管   4 m ） ： ② 

仿 古 型 太 阳 能 路 灯 1 4 盏 （ ⾼ 6 m 、 6 O W   光 源 、 1 0 0 W 光 伏 板 、 7 0 A H 锂 电 

池 ） （ 详 ⻅ 施 ⼯ ⽅ 案 、 图 纸 ） 。 
8 、 泌 阳 县 象 河 乡 上 曹 村 委 村 内 道 路 及 挡 ⼟ 墙 ⼯ 程 ： ① 硬 化 C 3 0 

混 凝 ⼠   0 . 5 1 0 公 ⾥ ， 其 中 3 . 5 ⽶ 宽 0 . 3 3 7 公 ⾥ 、 3 ⽶ 宽 0 . 1 7 3 公 ⾥ ， 

厚 0 . 1 8 ⽶ ， 砂 砾 ⽯ 垫 层 宽 4 ⽶ 、 3 . 5 ⽶ ， 厚 0 . 1 5 ⽶ ， 两 侧 路 肩 各 0 . 5 

⽶ ； ② 挡 ⼟ 墙 4 8 m （ 详 ⻅ 施 ⼯ ⽅ 案 、 图 纸 ） 。 
9 、 泌 阳 县 王 店 镇 王 楼 村 委 村 内 道 路 ⼯ 程 ： 硬 化 C 3 0 混 凝 ⼠ 0 . 6 1 8 

公 ⾥ ， 路 ⾯ 宽 4 ⽶ ， 厚 0 . 1 8 ⽶ ， 砂 砾 ⽯ 垫 层 宽 4 . 5 ⽶ ， 厚 0 . 1 5 ⽶ ， 

两 侧 路 肩 各 0 . 5 ⽶ （ 详 ⻅ 施 ⼯ ⽅ 案 、 图 纸 ） 。 開 ⼭ 泰 温 

1 0 、 泌 阳 县 王 店 镇 王 店 村 委 村 内 道 路 ⼯ 程 ： ① 硬 化 C 3 0 混 凝 ⼠ 

1 . 2 7 9 公 ⾥ ， 其 中 4 ⽶ 宽 0 . 0 7 8 公 ⾥ 、 3 . 5 ⽶ 宽   0 . 3 2 5 公 ⾥ 、 3 ⽶ 宽 

0 . 8 7 6 公 ⾥ ， 厚 0 . 1 8 ⽶ ， 砂 砾 ⽯ 垫 层 宽 4 . 5 ⽶ ， 厚 0 . 1 5 ⽶ ， 两 侧 路 

肩 各 0 . 5 ⽶ ： ② 拆 除 路 ⾯ 9 9 1   m （ 详 ⻅ 施 ⼯ ⽅ 案 、 图 纸 ） 。 
1 1 、 泌 阳 县 王 店 镇 ⽩ 庄 村 委 村 内 坑 塘 治 理 及 路 灯 ⼯ 程 ： ① 坑 塘 

治 理 1 座 （ 清 淤 ⼟ ⽅ 9 6 8 m 、 坡 ⾯ 整 修 3 2 8 . 5 m 、 ⼟ ⽅ 开 挖 及 回 填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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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3 4 . 6 8 m 、 M 1 0   浆 砌 ⽯   3 8 5 0 3 6 m 、 城 墙 垛 砌 筑 7 . 5 6 m 、 城 墙 朵 粉 刷 、 

刷 漆 1 8 0 . 0 4 m 、 中 6 0 0 混 凝 ⼟ 出 ⽔ ⼝ 1 2 m 、 警 示 牌 2 块 等 ） ； ② 太 阳 
能 路 灯 2 0 盏 （ ⾼ 6 m 、 6 0 W   光 源 、 1 0 0 W   光 伏 板 、 7 0 A H 锂 电 池 ） （ 详 ⻅ 
施 ⼯ ⽅ 案 、 图 纸 ） 。 

⼆ 、 建 设 地 点 ： 泌 阳 县 ⻢ ⾕ ⽥ 镇 下 河 村 ， 泰 ⼭ 庙 镇 姚 庄 村 ， 官 庄 
镇 王 和 村 ， 双 庙 街 乡 蔡 庄 村 ， 杨 家 集 镇 晁 庄 村 、 王 稳 村 ， 盘 古 乡 杨 ⻄ 

庄 村 ， 象 河 乡 上 曹 村 ， 王 店 镇 王 店 村 、 王 楼 村 、 ⽩ 庄 村 。 

三 、 履 约 保 证 ： 
⼄ ⽅ 在 和 甲 ⽅ 签 订 合 同 前 ， 需 向 甲 ⽅ 保 证 ⾦ 专 户 交 纳 履 约 保 证 ⾦ 

合 同 价 的 3 % （ 2 8 天 后 ⽆ 特 情 况 退 回 ） ， 农 ⺠ ⼯ 保 证 ⾦ 合 同 价 的 2 % 

两 项 保 证 ⾦ 标 准 为 合 同 价 的 2 % 缴 纳 。 （ 以 上 两 项 保 证 ⾦ 可 ⽤ 现 ⾦ 、 也 

可 ⽤ 保 函 代 为 保 证 ⾦ 的 缴 纳 ） 农 ⺠ ⼯ 保 证 ⾦ 待 ⼯ 程 全 部 竣 ⼯ 后 提 供 已 
全 部 结 清 农 ⺠ ⼯ ⼯ 资 证 明 ⽅ 可 申 请 项 ⽬ 验 收 。 

四 、 合 同 价 款 及 付 款 办 法 
1 、 合 同 价 款 ： 该 ⼯ 程 为 固 定 合 同 价 ， 中 标 价 即 为 合 同 价 ， 合 

同 价 款 为 叁 佰 肆 拾 伍 万 伍 任 玖 佰 元 整 （ ⼤ 写 ） 
3 4 5 5 9 0 0 . 0 0 元 （ ⼩ 写 ） 。 ⼄ ⽅ 在 施 ⼯ 中 不 准 擅 ⾃ 增 减 ⼯ 程 量 或 变 更 设 

计 ⽅ 案 ； 不 准 因 为 施 ⼯ 原 材 料 的 涨 落 ⽽ 改 变 合 同 价 。 

2 、 该 项 ⽬ 实 ⾏ 项 ⽬ 结 算 制 ， 结 算 价 以 完 成 实 际 ⼯ 程 量 的 投 标 报 

价 为 依 据 。 

3 、 付 款 办 法 ： 

（ 1 ）   本 次 甲 ⽅ 的 项 ⽬ 资 ⾦ ⽀ 付 均 采 ⽤ 县 级 报 账 制 。 

（ 2 ） 施 ⼯ 单 位 开 ⼯ 进 场 ， 路 基 和 基 层 整 修 、 铺 装 完 成 后 ， 经 业 
主 、 监 理 验 收 合 格 后 可 预 付 合 同 价 的 3 0 % ； ⼯ 程 竣 ⼯ 完 成 后 ， 经 相 关 

单 位 验 收 合 格 ， ⼯ 程 款 付 ⾄ 合 同 价 的 9 7 % ； 也 可 ⼀ 次 性 报 账 拨 付 合 同 

价 的 9 7 % ； 3 % 质 量 保 证 ⾦ 待 ⼯ 程 运 ⾏ ⼀ 年 后 ， 复 验 没 有 质 量 问 题 后 拨 

付 。 
（ 3 ） 应 拨 付 的 ⼯ 程 款 ： 甲 ⽅ 负 责 相 关 拨 款 资 料 的 收 集 申 报 ， 拨 



款 时 间 以 财 政 部 ⻔ 拨 付 ⽇ 期 为 准 。 
五 、 ⼯ 程 建 设 议 规 模 及 质 量 保 障 

《 ⼀ ） ⼯ 程 建 设 规 模 

1 、 ⼯ 程 建 设 规 模 及 质 量 ， 包 括 ⻓ 度 、 宽 度 、 厚 度 等 。 

2 、 施 ⼯ 进 程 中 不 准 擅 ⾃ 增 减 或 变 更 ⼯ 程 规 模 ， 必 须 增 減 或 变 更 

的 经 甲 ⽅ 、 设 计 ⽅ 、 监 理 ⽅ 、 施 ⼯ ⽅ 会 商 后 ， 参 考 投 标 报 价 按 程 序 变 

更 。 
3 、 在 验 收 过 程 中 ， 如 发 现 完 ⼯ 项 ⽬ 达 不 到 设 计 要 求 的 ， 不 予 认 

定 。 

（ ⼆ ） ⼯ 程 质 量 要 求 ： 
1 、 ⼯ 程 质 量 必 须 达 到 投 标 ⽂ 件 中 ⼄ ⽅ 承 诺 的 质 量 标 准 和 相 关 规 

定 标 准 。 施 ⼯ 标 准 按 《 按 照 国 家 标 准 设 计 要 求 及 房 屋 建 设 ⼯ 程 建 设 项 

⽬ 质 量 标 准 及 要 求 》 执 ⾏ 。 
2 、 为 了 保 证 ⼯ 程 建 设 质 量 及 ⼯ 程 进 度 ， 施 ⼯ 企 业 应 按 所 投 标 ⽂ 件 

注 明 的 ⼈ 员 进 场 ， 若 需 更 换 投 标 时 的 建 造 师 ， 项 ⽬ 经 理 等 主 要 施 ⼯ 技 

术 ⼈ 员 的 施 ⼯ 单 位 应 写 出 书 ⾯ ⽂ 字 说 明 报 甲 ⽅ 批 准 ， 并 且 所 变 更 的 ⼈ 

员 资 质 不 能 低 于 所 中 标 的 建 造 师 资 质 。 不 经 业 主 同 意 ， 施 ⼯ 单 位 擅 ⾃ 
更 改 中 标 建 造 师 的 ， ⼀ 经 发 现 ， 甲 ⽅ 有 权 终 ⽌ 合 同 ， 已 建 ⼯ 程 不 进 ⾏ 
结 算 造 成 的 损 失 ⾃ ⾏ 承 担 。 

3 、 ⼯ 程 保 修 期 为 ⼯ 程 竣 ⼯ 验 收 后 ⼀ 年 。 ⼀ 年 内 出 现 质 量 问 题 ， 

⼄ ⽅ 应 ⽆ 偿 进 ⾏ 整 改 修 复 。 保 修 期 内 ⼯ 程 出 现 质 量 问 题 的 ， 施 ⼯ 企 业 

在 接 到 业 主 和 监 理 维 修 通 知 后 ， 1 5 ⽇ 内 应 完 成 修 复 任 务 。 如 若 接 到 

维 修 通 知 后 ， 1 5 ⽇ 内 未 完 成 修 复 任 务 的 ， 甲 ⽅ 委 托 第 三 ⽅ 企 业 进 ⾏ 
整 改 ， 整 改 资 ⾦ 从 履 约 保 证 ⾦ 和 质 保 ⾦ 中 ⽀ 付 ， 并 将 中 标 企 业 纳 ⼊ 不 

良 企 业 记 录 。 

4 、 ⼯ 程 质 量 标 椎 按 第 三 ⽅ 检 测 公 司 检 测 检 测 结 果 为 准 ， 检 测 标 

准 达 不 到 设 计 要 求 的 ， 视 为 不 合 格 ⼯ 程 ， 不 予 验 收 。 
5 、 ⼄ ⽅ ⾃ 完 ⼯ 之 ⽇ 起 （ 合 同 规 定 ⽇ 期 ） 1 2 0 ⽇ 历 天 内 必 须 向 甲 



⽅ 提 供 施 ⼯ 、 竣 ⼯ 资 料 ， 并 申 请 验 收 ： 超 出 规 定 期 不 提 供 资 料 及 申 请 
验 收 的 ， 甲 ⽅ 有 权 终 ⽌ 合 同 ， 已 完 ⼯ 的 ⼯ 程 量 不 认 定 结 算 ， 甲 ⽅ 将 委 

托 有 资 质 的 公 司 完 成 后 续 ⼯ 作 。 
6 、 ⼄ ⽅ 竣 ⼯ 申 请 验 收 时 ， 必 须 向 甲 ⽅ 提 供 ⼀ 切 施 ⼯ 中 应 有 的 资 

料 、 竣 ⼯ 资 料 等 ， 不 提 供 资 料 或 提 供 不 全 的 不 予 验 收 。 

六 、 ⼯ 期 保 障 

1 、 该 项 ⽬ ⼯ 程 期 为 6 0 天 ， ⾃ 2 0 2 6 年 2 ⽉ 9 ⽇ ⾄ 2 0 2 6 年 4 ⽉ 8 

⽇ ⼯ 程 全 部 竣 ⼯ 。 合 同 签 订 五 ⽇ 内 必 须 开 ⼯ ， 不 按 期 开 ⼯ 的 视 为 违 
约 ， 甲 ⽅ 可 终 ⽌ 合 同 。 同 时 ， 甲 ⽅ 将 没 收 ⼄ ⽅ 交 纳 的 履 约 保 证 ⾦ 。 

2 、 因 不 可 抗 ⼒ 、 设 计 变 更 或 甲 ⽅ 原 因 造 成 停 ⼯ 的 ， 经 甲 ⽅ 、 监 

理 ⽅ 、 ⼄ ⽅ 共 同 确 认 后 顺 延 ⼯ 期 。 因 ⼄ ⽅ 原 因 造 成 停 ⼯ 的 不 得 顺 延 。 

3 、 ⼄ ⽅ 必 须 按 其 投 标 ⽂ 件 中 承 诺 的 ⼯ 期 按 期 竣 ⼯ ； 若 因 ⼄ ⽅ 不 

按 要 求 施 ⼯ 需 返 ⼯ 等 原 因 造 成 不 能 按 期 竣 ⼯ 的 ， 每 拖 延 ⼯ 期 ⼀ 天 按 合 

同 价 款 的 千 分 之 三 进 ⾏ ⽀ 付 违 约 ⾦ ， 违 约 ⾦ 从 履 约 保 证 ⾦ 中 扣 除 。 

七 、 竣 ⼯ 验 收 

1 、 ⼯ 程 具 备 验 收 条 件 后 ， ⼄ ⽅ 按 国 家 ⼯ 程 竣 ⼯ 验 收 有 关 ⽂ 件 规 

定 向 甲 ⽅ 提 供 完 整 竣 ⼯ 资 料 及 竣 ⼯ 验 收 申 请 报 告 。 

2 、 甲 ⽅ 收 到 验 收 申 请 报 告 后 5 个 ⼯ 作 ⽇ 内 组 织 专 家 、 监 理 等 有 

关 单 位 和 ⼈ 员 对 项 ⽬ 进 ⾏ 验 收 ， 并 在 验 收 后 3 天 内 给 予 认 可 或 提 出 修 

改 意 ⻅ 。 施 ⼯ 单 位 要 按 要 求 修 改 ， 并 承 担 由 ⾃ 身 原 因 造 成 的 修 改 费 ⽤ 。 

⼋ 、 其 他 事 项 

1 、 ⼄ ⽅ 不 得 将 所 中 标 （ 承 包 ） 的 ⼯ 程 或 任 何 部 分 进 ⾏ 转 包 、 分 

包 给 他 ⼈ 。 ⼄ ⽅ 如 若 转 包 、 分 包 ， ⼀ 经 查 出 ， 甲 ⽅ 将 终 ⽌ 施 ⼯ 合 同 ， 

已 建 ⼯ 程 不 进 ⾏ 结 算 造 成 的 损 失 ⾃ ⾏ 承 担 。 

2 、 ⼄ ⽅ 必 须 采 ⽤ 相 应 的 安 全 措 施 ， 必 须 对 施 ⼯ ⼈ 员 进 ⾏ 安 全 教 

育 。 凡 因 违 反 规 定 、 规 程 ⽽ 造 成 安 全 事 故 的 ， 均 由 ⼄ ⽅ 负 责 。 

3 、 ⼄ ⽅ 应 按 相 关 规 定 与 农 ⺠ ⼯ 履 ⾏ 相 关 ⼿ 续 （ 签 订 劳 务 合 同 、 

⼈ 身 意 外 伤 害 保 险 等 ） ， 未 按 规 定 履 ⾏ 相 关 ⼿ 续 出 现 安 全 事 故 的 ， 由 

5 



⼄ ⽅ 负 责 。 
4 、 ⼄ ⽅ 应 在 施 ⼯ 现 场 安 放 警 示 标 志 （ 前 ⽅ 施 ⼯ 、 请 绕 道 ⾏ 驶 ， 

⽔ 深 危 险 、 请 勿 下 ⽔ 等 ） ， 未 按 规 定 安 放 警 示 标 志 出 现 事 故 的 ， 由 ⼄ 

⽅ 负 责 。 

5 、 施 ⼯ 现 场 的 环 境 、 防 尘 治 理 、 噪 ⾳ 等 应 满 ⾜ 国 家 规 定 的 标 准 。 

凡 因 违 反 规 定 造 成 的 损 失 均 由 ⼄ ⽅ 负 责 。 

4 、 ⼄ ⽅ 为 所 提 供 的 竣 ⼯ 资 料 ， 实 验 数 据 ， 报 帐 资 料 （ 包 括 签 字 、 

印 章 等 ） 的 真 实 性 、 合 规 性 负 责 ， 并 承 担 法 律 责 任 。 
6 、 在 保 证 质 量 的 前 提 下 ， ⼄ ⽅ 在 施 ⼯ 过 程 中 所 使 ⽤ 的 建 筑 材 料 ， 

应 当 优 先 使 ⽤ 本 地 市 场 的 优 质 建 材 ， 项 ⽬ 实 施 过 程 中 产 ⽣ 的 税 款 应 按 

照 规 定 交 纳 。 注 ： 本 项 ⽬ 施 ⼯ 中 使 ⽤ 的 混 凝 ⼟ 需 使 ⽤ 合 格 的 商 品 混 凝 

⼟ 。 

7 、 在 投 标 ⼯ 程 中 ， ⼄ ⽅ 的 承 诺 及 投 标 ⽂ 件 为 本 合 同 的 ⼀ 部 分 。 

九 、 本 合 同 ⼀ 式 ⼋ 份 ， ⾃ 双 ⽅ 签 字 之 ⽇ 起 ⽣ 效 。 

野 ⽅ 代 （ ※ 物 ） 家 画 選 ・ ⾦ ） 

⼄ ⽅ 代 表 （ 釜 字 ） ： ⼄ ⽅ （ 盖 章 ） 

2 0 2 6 年 2 ⽉ 9 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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